湖北省质监局关于印发
《湖北省产业计量测试中心建设管理办法》的通知

鄂质监量函〔2016〕255号
 
 
各市州、省直管市、神农架林区质量技术监督局，各相关单位：
《湖北省产业计量测试中心建设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办法》）已经局长办公会审议通过，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学习并贯彻执行。
各地在实施过程中如遇到问题，请及时报省局计量处。
联系人：熊  磊 027-87811821 陈  莉 027-65398046
 
 
 
湖北省质量技术监督局
2016年9月19日
 
 
 
 
 







湖北省产业计量测试中心建设管理办法
 
第1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规范湖北省产业计量测试中心(以下简称省级产业计量中心)的建设管理，根据《省人民政府关于贯彻落实国务院计量发展规划（2013-2020年）的实施意见》（鄂政发〔2014〕32号）中有关“加强省级产业计量测试中心建设”的要求，提升计量服务产业发展的水平，参照《国家产业计量测试中心建设管理暂行规定》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省级产业计量中心是指面向全省产业发展技术需求，以提高产业核心竞争力为目标，为湖北产业发展提供计量测试技术和计量科技创新服务的计量技术机构，是构建全省产业计量测试服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第三条  本规定适用于省级产业计量中心的建设、验收、运行和监督管理。

第四条  湖北省质量技术监督局（以下简称省质监局）统一管理和组织实施省级产业计量中心的建设管理工作。
                
第2章 主要任务

第五条  省级产业计量中心的总体要求：
（一）省级产业计量中心应按湖北产业发展的特点及战略要求，以提高产业核心竞争力为目标，以服务和支撑产业发展为使命，以计量测试技术和计量科技创新为手段，以适应产业发展需求的计量技术服务为重点，以服务全溯源链、全寿命周期、全产业链为定位，实现促进、引领和创新产业发展的战略目标。
（二）要紧密结合全省产业发展的目标和重点任务，全面梳理产业发展的技术需求，将产业发展技术需求转化为计量技术需求，掌握产业关键领域、关键环节、关键产品、关键参数的计量技术需求，了解产业核心技术和关键共性技术的计量技术要求，以关键参数测量和计量科技创新为核心技术能力，在破解制约产业发展技术瓶颈的计量技术能力建设与服务上有所突破。
（三）以适应产业发展的计量技术需求为目标，完成省级产业计量中心的规划建设并开展工作；制定《湖北省产业计量测试中心能力后续建设规划》，作为省级产业计量中心建成后服务产业发展能力建设的行动纲领和行动指南。
（四）加强省级产业计量中心运行能力建设，提高中心质量体系、创新体系、服务体系、人力资源体系、基础保障体系和发展规划体系的运行有效性。融入产业发展重点领域，增强服务产业发展的技术能力，为全省发展现代产业体系、提高产业核心竞争力做好计量测试技术服务与计量科技创新服务。

第六条  省级产业计量中心的主要任务：
（一）提供专用测量仪器量值溯源服务。紧密结合产业专用测量仪器的量值溯源需求，建立和完善产业专用计量标准，开展产业专用测量仪器量值溯源服务，努力提高产业量值溯源的能力。重点突破产业量值溯源的关键共性技术，努力创新计量技术及服务模式，为保障产业科学发展做好测量仪器量值溯源服务工作。
（二）提供关键参数测量技术服务。紧密结合产业关键领域关键参数的测量技术需求，通过延展计量溯源链，确保参数测量结果量值的准确应用，拓宽测量结果量值的科学应用范围，增强产业关键参数测量技术能力与服务水平，为提高产业核心竞争力，做好关键领域关键参数测量技术服务工作。
（三）提供计量科技创新服务。紧密结合产业发展的计量科技创新需求，加强产业计量科技创新项目的研究与应用，有针对性开展测量装备的研制与应用工作，针对核心领域核心参数拓展并研究测量技术和方法，并开展相关技术标准的制定和研究，提升产业核心与关键共性技术领域计量科技创新能力。
（四）提供全寿命周期计量技术服务。紧密结合产品全寿命周期、全过程所有环节的计量技术需求，将计量技术服务融入产品的设计、研制、生产、试验、使用全过程的所有环节。从设计阶段完成产品计量保证总体方案设计，提高融入产品设计阶段的计量技术服务能力，做好产品全寿命周期全过程所有环节的计量技术服务工作。
（五）建立有效的运行体系。结合省级产业计量中心的总体要求，实现质量体系、创新体系、服务体系、人力资源体系、基础保障体系和发展规划体系的有效运行。人员素质和技能、实验室质量管理、计量科技创新机制、产业通畅信息渠道、现代服务模式创新、服务产业发展业绩等方面的建设与运行能够满足省级产业计量中心建设的总体要求。 

第3章 基本条件

第七条省级产业计量中心应结合湖北产业结构特点，针对重点领域及重点产业， 根据产业发展的实际需要，在产业、分支产业、以及产业关键领域、关键参数、重点产品的测量领域内进行选择。

第八条  省级产业计量中心的申请单位应当符合下列基本条件：
（一）拥有一支适应产业发展需求的计量科技团队。人才团队结构合理、专业齐全、技术过硬、规模适应，具有较强的计量测试技术能力和计量科技创新能力，特别是为产业发展关键领域关键参数的测量技术服务能力，项目负责人具有较高的专业水平及组织管理与协调能力。
（二）具有适应产业发展需求的计量基础资源。具备产业专用计量标准和专用测量仪器装备、计量技术资源、实验室基础设施与环境，能够提供产业专用测量仪器量值传递服务。
（三）具有较好的服务产业发展的工作基础和能力。具备承担政府委托的重大计量技术任务的能力，符合当地产业发展规划要求，熟悉产业发展的计量技术需求，具备适应产业发展的测量技术服务能力，能够提供产业关键领域关键参数测量技术服务。
（四）具有较好的服务产业发展的计量科技创新基础。建立产业计量科技创新机制，实施产业计量科技创新计划，能够取得测量仪器装备研制和测量方法研究成果，并在实际应用中取得成效，具备为产业关键领域提供计量科技创新服务的能力。
（五）建立独立运行的实验室质量管理体系。质量体系文件满足规范要求，质量体系有效运行，质量记录真实齐全，测量结果质量得到保证，组织结构能够满足体系的独立运行，计量标准和计量检定人员经考核合格并获得相应证书。
（六）获得地方人民政府或上级主管部门的政策性支持和资金投入，保证省级产业计量中心建设实施的自筹资金、配套资金、技术支撑和后勤保障。
               
第4章 申报、建设与验收

第九条  申报省级产业计量中心的单位应当向省质监局提出申请。

第十条  申报省级产业计量中心的单位，应完成产业发展调研工作，了解产业发展的目标和重点任务，并将产业技术需求转化为计量技术需求，编制产业发展计量技术需求表，明确为产业发展提供计量技术服务的重点领域和重点项目。

第十一条  申报省级产业计量中心的单位，取得地方人民政府或其上级主管部门同意后，由地方人民政府或其上级主管部门行文向省质监局提出书面申请，并提交《湖北省产业计量测试中心申报书》。

第十二条  省质监局将组织管理和技术专家对申报单位进行材料审核和实地考察，通过实地考察并经研究批准筹建的，由省质监局批复并下达《筹建任务书》。

第十三条  被批准筹建的省级产业计量中心，应按《筹建任务书》的要求全面开展筹建工作，制定详细筹建工作计划，明确各阶段的任务和目标，落实责任部门和责任人，一般应在24个内完成。对筹建过程中发现的问题应及时向省质监局汇报，省质监局将对筹建中的省级产业计量中心派出督导组进行现场指导和督查。

第十四条  被批准筹建的省级产业计量中心，一般应当在24个内完成按《筹建任务书》的要求全面完成筹建任务，向省质监局提出验收申请。省质监局组织管理专家和技术专家，按《湖北省产业计量测试中心建设验收细则》进行现场验收，通过现场验收并经省质监局研究批准的，正式发文同意省级产业计量中心成立。

第十五条  省质监局公布取得批准的省级产业计量中心名录以及承诺的计量测试项目服务能力等信息。               
第5章 [bookmark: _GoBack]监督管理
第十六条  省级产业计量中心需要变更承诺的计量测试项目服务能力的，应当向省质监局提出变更申请。由省质监局组织进行验收，验收符合要求的，公告其变更后的计量测试项目能力。

第十七条  省级产业计量中心在承诺的计量测试项目服务能力范围内，按照计量技术法规和相关技术规范的要求，及时出具检定证书、校准证书、测量报告。

第十八条  省级产业计量中心应当对其出具的检定证书、校准证书和测量报告的真实性和公正性负责，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第十九条  对于省级产业计量中心在计量测试服务活动中的其他违法行为，依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予以处罚。

第二十条  省质监局对省级产业计量中心进行不定期监督检查。重点检查中心的运行情况，为产业发展开展计量技术服务的情况、取得的计量科技创新成果、中心的后续发展能力。

第二十一条  省级产业计量中心应当于每年12月底前，向省质监局书面报送上本年度的工作总结报告、下一年度工作计划和其他规定的相关信息。

第二十二条 省级产业计量中心的主要负责人由其主管部门任命，并向省局备案。

第二十三条  省级产业计量中心所在地的质监部门或上级主管部门，应加强对省级产业计量中心的监督管理，积极争取地方政府的政策性支持和专项资金投入，支持省级产业计量中心的改革创新与发展，帮助解决在为产业发展服务中所遇到的困难和问题，确保省级产业计量中心为适应产业发展需求提供有效的计量技术服务。
                 
第6章 附则

第二十四条  本规定由湖北省质量技术监督局负责解释。
第二十五条  本办法自2016年10月1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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